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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計資料背景說明 

資料種類:其他社會保障統計 

資料項目:臺南市新化區公所從事社會福利工作人員數 

一、發布及編製機關單位： 

   *發布機關、單位：臺南市新化區公所會計室 

   *編製單位：臺南市新化區公所社會課 

   *聯絡人：林金秀 

   *聯絡電話：06-5905009#706;06-5905648 

   *傳真：06-5905360 

   *電子信箱：jinsho@mail.tainan.gov.tw 

二、發布形式： 

   *口頭：(   )記者會或說明會 

   *書面：(   )新聞稿      ( v )報表    (   )書刊，刊名： 

   *電子媒體： 

  (   )線上書刊及資料庫，網址： 

    (   )磁片     (   )光碟片   (   )其他 

三、資料範圍、週期及時效 

   *統計地區範圍及對象：凡本區區公所從事社會福利各項業務之現職人員，均為統計對象，

另鄉(鎮、市、區)公所之村（里）幹事係屬民政體系，非屬本表

統計範圍。 

   *統計標準時間：以當年 12 月底之事實為準。 

   *統計項目定義： 

   (一)類別：分為「兒童及少年福利」、「婦女福利」、「老人福利」、「身心障礙福利」、「社

區發展」、「社會救助」、「社會保險」、「社會工作」、「志願服務」、「保護性服

務」及「其他」等 11 項，其中： 

      1.保護性服務：係指依家庭暴力防治法第 8 條、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第 6 條、兒童及少

年性剝削防制條例相關規定、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 53 條、第 56 條、

第 57 條及第 64 條、老人福利法第 41 條及第 43 條與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第

76 條、第 77 條、 第 78 條及第 80 條規定，辦理通報處理、調查、保護救援、

安置輔導…等保護個案身體、生命及自由之服務。 

      2.其他:係指非屬兒童及少年福利、婦女福利、老人福利、身心障礙福利、社區發展、

社會救助、社會保險、社會工作、志願服務、保護性服務之社會福利業務，如

綜合規劃、人民團體業務，及秘書、人事、會計、政風等幕僚業務。本項限直

轄市、縣(市)政府社會局(處)填報。 

      3.各項福利之填寫依個人實際承辦該項業務所付出之時間占實際上班時間之比例，設

定權數，分別加總。例：甲員任職於縣政府社會處(局)承辦兒童及少年福利、

婦女福利兩項業務，全年中約有三分之二時間辦理兒童及少年福利行政工作，

三分之一辦理婦女福利行政工作，填寫本表時，兒童及少年福利─行政人員

0.67，婦女福利─行政人員 0.33，其他依此類推，小數位數計至小數點第 2位。 

    (二)人員: 

      1.行政人員：係指各級社會福利行政機關(構)之主管及其下推動、從事社會福利行政

工作之人員，例如：「鄉(鎮、市、區)公所」及「附屬福利機關(構)」之主管、

科長/主任、秘書、專員、股長、課長、科員、助理員、辦事員、約聘人員、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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僱人員…等；「公設民營機構」及「接受社會局(處)委託服務單位」之行政人員，

如主任、館長、行政人員等。另鄉(鎮、市、區)公所之村（里）幹事係屬民政

體系，非屬本表統計範圍。 

      2.社會工作人員：係指職稱為社會工作人員，並從事直接或間接社會工作服務之人員，

例如: 、社會工作員、約聘社會工作員、專案社工員、社工督導員等。 

      3.社會工作師：係指領有社工師執照，職稱為社會工作師、高級社會工作師、社會工

作督導，並從事直接或間接提供社會工作服務之人員。 

      4.非社工專業人員：係指非社會工作人員或社會工作師之其他專業人員，擔任資格須

取得專業證照或須完成規定之訓練，例如：護理師、心理師、復健治療師、生

活輔導員、保育員、照顧服務員等。 

      5.其他人員：係指非上列人員且協助社會福利業務推動之工作人員，例如:廚師、工友

及駕駛等(不含一般替代役及工讀生)。 

    (三)機關部門: 

      1.公部門： 

       (1)直轄市、縣(市)政府社會局：直轄市、縣(市)政府社會局及其所轄福利服務中心。 

       (2)鄉(鎮、市、區)公所：公所內辦理社會福利工作之課室，不含秘書、人事、會計、

政風…等課室。 

       (3)附屬福利機關(構)：附屬直轄市、縣(市)之其他機關(構)，例如: 家庭暴力暨性

侵害防治中心、老人、身心障礙、兒童福利機構等。 

      2.公設民營機構(中心)：直轄市、縣(市)轄內公設民營機構(中心)，例如: 老人、身

心障礙、兒童福利機構或福利服務中心……。 

      3.接受社會局委託服務單位：直轄市、縣(市)政府社會局委託民間單位(團體)辦理社

會福利服務、方案之服務單位。 

   *統計單位：人。 

   *統計分類：橫項依「機關別」分；縱項依「兒童及少年福利」、「婦女福利」、「老人福利」、

「身心障礙福利」、「社區發展」、「社會工作」、「志願服務」、「保護性服務」

及「其他」分，再依「行政人員」、「社會工作人員」、「社會工作師」、「非社

工專業人員」及「其他人員」分。 

   *發布週期：年 

   *時效(指統計標準時間至資料發布時間之間隔時間)：12 日 

   *資料變革：無。 

四、公開資料發布訊息 

   *預告發布日期：公布日期上載於本所網頁。 

   *同步發送單位：臺南市政府社會局。 

五、資料品質 

   *統計指標編製方法與資料來源說明：依據本所人員配置狀況彙編。 

   *統計資料交叉查核及確保資料合理性之機制(說明各項資料之相互關係及不同資料來源 

之相關統計差異性)：設置公式按科目別加總等於總計，交叉查核資料加總正確性。 

六、須注意及預定改變之事項：於 108 年 3 月辦理報表程式編制說明修訂作業，本次修訂係

加註「另鄉(鎮、市、區)公所之村（里）幹事係屬民政體系，非屬本表統計範圍」等內

容。 

七、其他事項:無 

 

 


